
附件2

岳阳楼区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自评报告

评价类型：项目实施过程评价□   项目完成结果评价■
项目名称     价格认定工作经费                         
项目单位     岳阳楼区价格认证中心                            
主管部门      岳阳楼区人民政府                               

评价方式：自评 
评价机构： 
报告日期：  2018年 5月 3 日

岳阳市岳阳楼区财政局（制）

	一、项 目 基 本 概 况

	项目负责人
	 卢小平
	联系电话
	 8981188

	项目地址
	 农工商路20号
	邮  编
	 414000

	项目起止时间
	2017.1---2017.12 

	计划安排资金

（万元）
	50
	实际到位资金

（万元）
	50
	实际支出

（万元）
	50
	结余（万元）
	

	其中：中央财政
	
	其中：中央财政
	
	其中：中央财政
	
	其中：中央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县市区财政
	50
	县市区财政
	50
	县市区财政
	50
	县市区财政
	 

	其它
	
	其它
	
	其它
	
	其它
	

	二、项目支出明细情况

	支出内容
	实际支出数（万元）
	会计凭证号
	备注

	办公费用
	5
	
	

	聘请专家评审费
	15.5
	
	

	项目调度协调
	3.4
	
	

	印刷费
	18
	
	

	会议费
	2
	
	

	人员工资
	2.5
	
	

	其他
	3.6
	
	

	支出合计
	50
	
	

	三、项目绩效自评情况

	项目绩效定性目标及实施计划完成情况
	预  期 目 标
	实际完成

	
	涉嫌违纪案件，涉嫌刑事案件，行政诉讼、复议及处罚案件，行政征收、征用及执法活动，国家赔偿、补偿事项。
	完成涉嫌刑事案件4800件，行政征收、征用及执法活动案件1500件。

	项目绩效定量目标（指标）及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目标）值
	实际完成值

	
	项目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涉嫌违纪案件，涉嫌刑事案件
	
	刑事案件4800件，行政征收案件1500件。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2017年 
	
	

	
	
	成本指标
	50
	
	

	
	
	
	
	
	

	
	项目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维护司法公正，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经济发展。

	
	
	
	

	
	
	生态效益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100%
	100%
	

	
	
	
	
	
	

	绩效自评综合得分
	 99.9

	评价等次
	 优

	四、评价人员

	姓    名
	职称/职务
	单  位
	签字

	卢小平
	主任
	岳阳楼区价格认证中心
	

	杨操
	书记
	岳阳楼区价格认证中心
	

	曾志勇
	副主任
	岳阳楼区价格认证中心
	

	评价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项目单位意见：

                                               项目单位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主管部门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填报人（签名）：  曾志勇                        联系电话：89811898
	五、评价报告综述（文字部分）

一、部门基本概况

1、职能职责

负责全区价格认定工作
2、 机构设置

现有人数9人，其中：在职编制7人；离退休2人。本所设置3个股室：办公室、价格认定一室、价格认定二室。
二、部门收支总体情况

2017年部门预算收入既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又包括事业单位经营服务等收入；支出既包括保障局机关及局属事业单位基本运行的经费，也包括认证中心归口管理、面向全区分配的专项经费。
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预算

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115.1万元，具体安排情况如下：
（一）基本支出：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65.1万元，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
（二）项目支出：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50.00万元，是指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包括有关事业发展专项、专项业务费。价格认定工作经费支出50万元，主要用于涉嫌违纪案件，涉嫌刑事案件，行政诉讼、复议及处罚案件，行政征收、征用及执法活动，国家赔偿、补偿事项。

四、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1、机关运行经费

2017年本级的机关运行经费,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5.6万元。

2、“三公”经费预算

2017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3.30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3.30万元， 2017年“三公”经费预算与2016年持平。
五、改进措施
进一步加强资金管理，规范程序，做到依法依规。


- 11 -

